


南通市司法局文件

通行司决〔2025〕22号


南通市司法局关于准予李嘉真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的决定

李嘉真：
你于2025年8月8日通过南通市海门区司法局向我局提交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专职执业许可申请及相关材料。
经审核，本机关认为你提出的该项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8号）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准予你在南通市海门区悦来联合法律服务所专职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

                                     南通市司法局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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